附件2

《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签订及实施细则
为配合《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的签订工作，落实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终身质量责任，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向施工方提供《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两份原件，一份交质量监督部门负责该项目的监督员归档，另一份由施工方自行保管。
二、《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的签订人应当是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三、施工方在同一工程项目使用多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产品，各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均应提供《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四、施工方不得使用未提供《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生产企业的预拌混凝土产品。 

五、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签订《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之前，不得向需方供货。

六、施工方更换预拌混凝土供货单位时，应要求新的供货单位提供《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施工方应将其中一份原件与更换情况说明一并交质量监督部门负责该项目的监督员归档，另一份自行保管。

七、质量监督部门应对《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签订情况和产品质量不定期进行检查，对未签订《预拌混凝土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及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引起的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和使用该企业预拌混凝土产品的施工企业，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建质〔2014〕124号）、《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珠海市建筑市场施工、监理、商品（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及从业人员诚信行为动态管理办法》处理。

八、本实施细则由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最终解释。

九、本实施细则自2016年11月24日起生效。
